关于开展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鄂职改办〔2008〕36号
各市、州、省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事局(职改办)，省直各部门，大专院校，大型企事业单位：

        经研究决定，全省职称评审工作自本通知下发之日启动。为认真做好我省职称评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职称评审工作指导思想
全省职称评审工作应遵循“个人申报、社会评价、单位聘用、政府调控”的原则（对列入岗位设置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还应遵循岗位设置有关原则），以服务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为重点，以能力业绩为导向，以提升职称社会公信度为核心，以规范管理为手段，激励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作贡献，全面提高我省职称工作管理服务水平。

二、关于申报工作
1、申报范围。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申报范围是2007、2008年在岗并符合申报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纳入岗位设置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申报，须符合岗位管理有关规定，作为过渡政策，对单位有空缺岗位并工作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个人有要求、符合当年申报条件的2007年已退休人员，允许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除国家规定允许公安、国家安全部门在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公务员进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试点外，其他实行公务员管理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机关和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仍不得申报职称评审。

2、申报办法
纳入岗位管理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称评审，实行申报资格审核制度。即由申报单位以原有岗位设置为基础，参照省人事厅与省直有关部门下发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行业指导意见，由各市州或省直单位职改部门严格按空缺岗位职数审核确定申报人数，填报《纳入岗位设置管理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资格审核表》（附后），按管理权限，经市州人事职改部门或省直主管部门报省职改办审核盖章后，报送申报材料。未经政府人事职改部门审核同意不得申报评审。

纳入岗位设置管理范围事业单位中现有专业技术职务人数已超过同级岗位设置数20%的，原则上不得申报相应级别职称评审。特殊情况需申报评审的，经有管理权限的政府人事职改部门同意，“高级可按退二进一，中级按退三进一”的办法处理。原则上不允许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超过本单位最高专业技术岗位设置限制的专业技术职务。
对没有纳入岗位设置管理范围专业技术人员的申报，按原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3、申报材料的受理。各级评委会办公室在受理纳入岗位设置管理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材料时，除按常规对所有材料进行初审之外，应结合有关行业指导意见，同时审查是否已经市州职改办或省职改办审核同意，是否符合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有关规定。

省职改办在对高评委会办公室受理的申报材料集中进行预审时，将审查《纳入岗位管理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资格审核表》。

4、申报中的有关问题
（1）正高职高级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师的评审试点工作，除继续在大型企业开展外，扩大到相关专业的社会中介组织（主要服务于上市公司）的专职专业技术人员中开展。

（2）严格破格审核程序。凡纳入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一律不予“双破”申报。所有破格申报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经省职改办审核。申报到设在市州高评委会评审的破格人员，由省职改办在预审时一并审核。破格审批手续由各地各单位人事职改部门集中到省职改办办理。各评委会办公室不得受理未经省职改办审核同意的申报材料。

（3）严格控制转换专业评审。凡申请“转评、转报晋升高级职务”的，由各单位集中到省职改办办理，省职改办不接受个人申请；各评委会办公室不得受理未经省职改办审核同意的转评晋升材料。

（4）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有关规定，我省原有“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专业评审对象已纳入管理岗位，经研究今后不再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专业的职称评审。

三、评审工作
1、做好水平能力测试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省职改办下发的《关于调整全省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通知》（鄂职改办〔2008〕29号）有关要求，组织开展好水平能力测试工作。各地、各部门尤其是各专业高评委会办公室，要认真学习新政策，积极研究新的测试办法和管理制度，向专业技术人员作好政策宣传，确保水平能力测试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2008年各系列（专业）的水平测试应抓紧进行，原则上应与各评委会评审同步进行。2005年至2007年参加水平能力测试取得的合格证有效期顺延一年。

2、坚持推进评价方式的科学化。要继续推进职称评审的量化评审制度试点工作。已经开展量化评审的宜昌市和省卫生、省经济高评委会的试点应进一步完善办法和制度。2007年纳入扩大试点范围的设在各市州的卫生技术副高级职务评委会和省会计、农业高级职务评委会，应将量化细化评审的标准办法报省职改办备案，在评审中认真组织实施。尚未列入试点范围的地方和评委会，也要积极研究本地本专业的量化评审赋分标准，探索量化评审办法，为下一步纳入全省试点范围创造条件。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各地、各部门的高、中级职称评审，未经省职改办同意，不得自行适用量化评审有关外语、计算机、水平测试成绩直接进入评审等政策。

3、加强对评委会的监督管理。全省各级评委会要按照《关于加强全省高中级评委会建设与管理的通知》规定，严格评审纪律。对违反职称政策和评审程序、不能保证评审质量的评委会，省职改办将宣布评审活动无效，责令重新评审；情节严重的，省职改办将按规定停止该评委会的工作，或报省职改领导小组批准调整、甚至撤销该评委会。
4、控制评审通过率。为提高全省职称评审质量，省职改办规定各高评委会的评审通过比例，按专业和市州不同情况，正高控制在50％－70％之间，副高控制在60％－80％之间。

四、有关工作要求
全省各级评委会办公室要按照省职改办的统一部署，做好材料的受理及评审工作。由于职称评审政策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要求作了相应调整，引起了社会和专业技术人员高度关注，因此各级评委会办公室要认真学习研究政策，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周密部署，稳慎操作，确保今年的评审工作顺利进行。

全省各高评委会办公室关于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安排通知，必须经省职改办同意后印发。各高评委会办公室在报批工作安排方案的同时，应向省职改办报送电子文档，由省职改办集中在“湖北人事网”上公布。各高评委会办公室关于水平能力测试工作安排通知，按《关于调整全省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的通知》（鄂职改办〔2008〕29号）的规定，一并报省职改办集中在“湖北人事网”上公布。

全省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按管理权限，参照以上文件精神执行。

各地各单位在评审中出现的问题和情况，请及时向省职改办报告。

附：《纳入岗位设置管理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资格审核表》

 

湖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